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臨時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會議文件  

 

房屋署的認可裝修承辦商制度  

 

目的  

 

 本文件旨在解釋房屋署在新落成公共租住屋邨實行

的認可裝修承辦商制度。  

 

認可裝修承辦商制度  

 

2. 認可裝修承辦商 (認可承辦商 )制度（該制度）於 1982

年開始推行。原因是該制度可達致以下目的：  

 

 (a) 確 保 裝 修 工 程 妥 善 進 行 ， 不 會 影 響 樓 宇 結

構；以及  

 

 (b) 盡量減少其他裝修人員對住戶造成的滋擾。  

 

制度裏的重點  

 

3. 該制度曾經在 1993 年及 1995 年修訂，現行制度的

要點如下：  

 

 (a) 認可裝修承辦商 (認可承辦商 ) 

 

  房屋署備有一份認可承辦商的名冊，名冊上

的 承 辦 商 都 是 現 行 營 業 中 而 具 備 有 足 夠 能

力、經驗與資金的裝修公司。所有認可承辦

商及屬下的管理人員均須經警方查核，確保

不曾牽涉與黑社會有關的活動。房屋署會按

一個由公開抽籤出來的先後次序，安排承辦

商按每 250 個住宅單位配給 1 名承辦商的比

例，到新屋邨承接裝修工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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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b) 簽發牌照  

 

  為了管制裝修承辦商，房屋署會發出牌照，

而認可承辦商須在其上簽署，才可以在新屋

邨為住戶進行裝修工程。有關牌照載列了所

有進行裝修工程的條款與條件，特別是有關

承辦商須符合的工作標準與行為操守。承辦

商一旦違反牌照所載的條款與條件便會受到

處分，及吊銷牌照。   

 

 (c) 裝修工程訂價  

 

  有意光顧認可承辦商的公屋住戶，可自行與

任何認可承辦商就裝修工程議價。對消費者

來說，這樣才會有更多選擇  。  

 

 (d) 裝修合約  

 

  房屋署備有裝修合約，供認可承辦商在接辦

住戶的裝修工程時，與住戶簽訂，以確定住

戶選擇的裝修項目和  設計細則。  

 

 (e) 成立特別工作隊  

 

  每個新屋邨均設立特別工作隊，成員包括一

名副房屋事務經理及兩名房屋事務主任。他

們會協助住戶在新居安頓下來，抽樣到由認

可承辦商進行裝修或住戶自行裝修的單位視

察，以及處理違例裝修工程的事宜。  

 



 

C:\PLEGCO\PANEL\231(05).docx 

3 

 (f) 評核報告  

 

  根據住戶填寫回來的意見，特別工作隊會以

計分方式來評核認可承辦商在裝修工程上的

各項表現，並每兩個月編撰一份評核報告。

那些表現未能達到合理水平的認可承辦商，

將會相應受到以下處分：  

 

  (i) 認可承辦商如有一份評核報告不合格，

會被書面警告；  

 

  (ii) 如在兩份評核報告中兩次不合格，認可

承辦商將暫時不准承接屋邨裝修，為期

6 個月；及  

 

  (iii) 在隨後評核報告中不合格，該認可承辦

商的名字將會從核准名冊中刪除。  

 

 (g) 住戶根據自行裝修計劃把單位交由親友裝修  

 

  住戶可將單位交由親友或自行裝修。不過，

為免有非認可裝修人員插手裝修工程，住戶

或其家人 /親友須簽訂承諾書，保證只會為邨

內的一個住宅單位進行裝修。  

 

 (h) 與警方保持聯絡及加強保安  

 

  新屋邨的大廈均會在地下裝設防盜閘，並有

護衛員派駐，以防非認可的承辦商及 /或不良

分子闖入大廈。認可承辦商、住戶及協助住

戶裝修的人士均獲發名牌，使護衛員易於識

別他們的身分。為使屋邨在入伙期間得以維

持良好的秩序，辦事處人員會與警方保持密

切聯繫，協助警方打擊非法活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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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有關這個制度及新租住屋邨認可承辦商甄選過程的

流程圖，載於附件。  

 

5. 現時，房屋署的認可裝修承辦商名冊上共有 163 個

認可承辦商。他們受到房屋署行政規則的嚴格監管，如有

表現差劣，行為不檢，財政狀況欠佳等情況，便會受到處

分。在過去 5 年，房屋署曾對違例承辦商採取下述處分：  

 

 處分形式  次數  
 
 警告  - 口頭 /書面  19 

 暫停 /吊銷牌照  17 

 從認可裝修承辦商名冊除名   2 

 

 

黑社會滋擾  

 

6. 在已修訂的制度實施後，再加上大廈入口安裝了防

盜閘，有關黑社會滋擾的舉報大幅減少。房屋署並沒有住

戶曾被黑社會份子滋擾的證實個案。而警方的罪案紀錄，

也沒有這方面的分類。罪案紀錄多以犯罪性質來分類，如

傷人，偷竊和刑事毀壞。  

 

 

認可承辦商制度的効用  

 

7. 在 1995 年進行了一個向大約 2  000 個住戶收集意見
的獨立調查中，結果證實該制度廣受住戶歡迎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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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該制度並得到警方在維持法紀及打擊黑社會活動方

面全力支持。廉政公署和警方均認為該制度已達到其設立

的目的。而警方更認為該制度已提供有效措施以控制黑社

會滲入新屋邨裝修行業的活動。  

 

結語  

 

9. 自從該制度由 1982 年開始實施及其後的修訂後，這

個制度已受各方的接受和支持。但是，房屋署仍會對該制

度不斷進行檢討，務求達到其効用。  

 

 

 

 

-0-0-0-0-0-0 

 

 

 

 

房屋署  

一九九七年九月十一日  

 



C:\PLEGCO\PANEL\231(05).docx 

 

附件 I 
(第 1/2 頁) 

 
 

在新公共租住屋邨 

推行修訂認可裝修承辦商制度的流程圖 

 

 

(A) 招募認可承辦商 

 
 

部門委員會 
 

部門委員會負責制定資格準則(詳情見本附件的

附錄部分)。 
 

在報章刊登廣告 邀請裝修承辦商提出申請。 
 
 

甄別資格 由部門委員會審核申請人的資格。 
 
 

由管理及行動 
小組委員會審批 

把招募報告提交管理及行動小組委員會審批。 
 
 

抽籤 進行公開抽籤，以決定認可承辦商在新公共租

住公屋接辦裝修工程的先後次序。 
 

為各屋邨分配 
認可承辦商 

按每 250 個住宅單位有 1 個裝修承辦商的比

例，為新屋邨分配認可承辦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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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(第 2/2 頁) 

 
(B) 住戶裝修： 

 
 

入伙簡介 
 

 入伙時，管理人員會借助一套說明認可裝修承

辦商制度的錄影帶向住戶簡介該制度。 
 

申請裝修 ) 
) 
) 

 
住戶須先提出申請，並須待取得屋邨辦事處的

批准後，才可由認可裝修承辦商/自行進行裝修

工 
由屋邨辦事處批准 ) 程。 

 
裝修安排  住戶可聘用房署為屋邨提供的認可承辦商，為

其單位進行裝修，或由親友協助自行動手裝修

(自行裝修)。裝修期間，會實行以下的監管措

施： 
 
(a) 為方便警方/屋邨職員查核，住戶須把已獲

批准的裝修申請書張貼在單位內；以及 
(b) 認可裝修承辦商、住戶，以及協助住戶裝

修的親友須配戴指定類別的名牌，以資識

別。 
 

屋邨職員視察單位  屋邨辦事處的特別工作隊會經常往正進行裝修

工程的單位視察，以確定是否有違例的改裝工

程，以及住戶是否有投訴。屋邨職員不時視察

單位，有助防止非認可承辦商插手，同時亦可

查察認可承辦商的工作水準。 
 

收集住戶意見 
調查問卷 

 承辦商完成裝修工程後，特別工作隊會向住戶

收集意見調查問卷，以取得他們對承辦商表現

的意見。房署會根據住戶的意見及屋邨職員的

評核結果，評核承辦商的表現，並會對表現未

達合理水平的承辦商採取適當的處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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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的附錄 
 
 

加入認可裝修承辦商名冊(名冊)的資格準則 

 
 
 房署會因應需要，在本地報章刊登廣告，邀請裝修承辦商申請加入名冊。

凡屬於下列兩個類別的承辦商，均會獲考慮加入名冊，但須警方查核，證實並

無涉及黑社會活動方可： 
 
 (a) 第 1組：凡按照房署的認可裝修承辦商招募廣告而提出申請的裝修

承辦商，須符合下列所有條件，方獲得考慮： 
 

(i) 擁有總額不少於港幣 150萬元的銀行現金存款及/或可運用的

銀行透支餘額； 
 
(ii) 具備至少 5 年建造工程或有關行業的經驗； 
 
(iii) 在過去 3 年，申請人每年承辦的裝修工程總值不少於 200 萬

元； 
 
(iv) 在過去 3 年，曾承辦至少一份價值不少於 40 萬元的工程合

約；以及 
 
(v) 擁有一間具相當規模的正式工場/商舖/辦事處。 
 

 (b) 第 2組：現為公共工程(建築工程)認可承建商第一或第二名冊上的承

建商，或現為房屋委員會新工程承建商第一及第二名冊，或保養工

程承辦商第一及第二名冊上的承建商，如按照房署刊登的廣告提出

申請，將會獲登記成為合資格的認可裝修承辦商。在這組別下提出

申請的承辦商，均已獲認可有能力承辦更大規模的工程計劃，故無

需與第 1 組的申請人一樣，接受資格甄別。 
 
 


